
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

产品名称 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

公司名称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1: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
2: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
3: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

公司地址 苏州高新区滨河路永和街7号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5851420656 15851420656

产品详情

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，昆山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，太仓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
评价，张家港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，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，2006年通过
国家计量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，2010年顺利通过“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”并获得江苏省安监局颁
发的“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” 乙级资质；2014年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
可证书；2014年12月03日被江苏省环保厅公示为“批通过环境监测业务能力认定的社会（综合）环境检
测机构”。公司检测用房4000平方米，实验室面积3300平方米,检测仪器设备230多台，辅助设备60余台，
固定资产2700余万元，现有检测项目包括水和废水（含大气降水）、空气和废气（含室内空气）、生活
饮用水、土壤、底泥、固废、噪声、装饰装修材料、有毒物质，以及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等共808项，基
本覆盖了环境检测，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各个领域，能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公正数据，并可出具具有
法律效力的检测与评价报告。公司全面贯彻“科学规范、及时准确、客观公正、优质服务”的质量方针
，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，服务意识，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，同时公司以创建环境检测实验室、满
足客户需求和服务大众为宗旨，立足苏州，服务省内，全方位致力于环境和职业健康领域的检测与咨询
，公司将以卓越的品质、优质的服务、规范的检测来赢得市场，服务社会，与广大客户同心协力，共赴
。

苏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的四大依据

从事职业卫生评价工作，我们始终是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规范等执行。 

本文拟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的四大依据进行简单介绍，但限于本身了解，如有谬误，请及时
指正。 

1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 

1.1法律有广义、狭义两种理解。广义上讲，法律泛指一切规范性文件;狭义上讲，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
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。在与法规等一起谈时，法律 是指狭义上的法律。 



1.2法规，在法律体系中，主要指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民族自治法规及经济特区法规等。法规即指国
务院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、民族自治机关和经济特 区人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。 

1.3规章是行政性法律规范文件，之所以是规章，是从其制定机关进行划分的。规章主要指国务院组成部
门及直属机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
和人民政府，在它们的职权范围内，为执行法律、法规，需要制定的事项或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
管理事项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三者主要区别在制订机构的不同。 

1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区别 

序号法律法规规章 

制订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国务院、地方人大国务院下属的部属、地方政府在规章中，标准的
行文方式又包括：文和令;一般情况下，以令下发的是卫生部或安监总局下发的规范性文件，而以文下发
的是部属司，比如疾控司或者职业健 康司下发的规范性文件。 

如果上述文件出现了冲突，法律>法规>部门令>部门文。另外随着我国公文行文体系的完善，令的行文
可以不带年号，令是逐年累加，故行文时可仅叙述令号，可不单独叙述年号，但为了方便好记，令的行
文可以加上年号。 

文件形式下发的，以文为结尾的，行文上是年号+文号，因为文号每年会重新编号。 

2、标准、规范 

我国标准和规范，是以标委会的形式批准产生的，和国外的不同，国外的标准有的是和法律一并下发，
具有法律效应。如果我们的标准被某部法律所引起，那么该部标准将通过被法律引用后而具备了法律效
应。 

举例：《职业病防治法法》规定了相关标准的研发单位(第十二条有关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，
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并公布。)，那么这些 单位研发的标准即被法律认定，从而具备了某种
意义的法律效应。如GBZ1-2010，作为职业卫生标准领域的源头标准，其开篇即阐述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是在GBZ1-2002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基础上修订的，本标准除个别语句明确表示为参照条款
外均为强制性条款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 起，GBZ 1-2002已于2010年8月1日起被GBZ1-2010代替实施。
 

2.1 强制性标准 

凡是未带推荐性文号的标准，即为强制性标准，比如GBZ1，GBZ2.1等等。 

强制性标准不可违背，但部分强制性标准内有非强制性条款。 

2.2 推荐性标准 

凡是带推荐性文号的标准，即为推荐性标准，比如GBZ/T 196 等等。但如果推荐性标准被强制性标准
引用或部分引用，并成为强制性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么因为被强制性标准引用的那部分具备了强
制性。 

2.3 标准引用介绍 



举例：GBZ1-2010 引用部分的阐述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 修
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
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Z 2.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 

GBZ 2.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 

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

GBZ/T 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

GBZ/T 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

GBZ/T 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

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

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

GB/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

GB 18083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

GB/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、使用与维护 

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

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

GB/T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

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

GB 5007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

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

GBJ 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

上述文件被GBZ1引用后，成为了强制性标准。 

标准被引用的日期及版本的区别： 

“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
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其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” 

如果注明了被引用标准的版本及日期，那么仅引用注明日期的这一版标准。如今后修订了标准，那么标



准将不会被自动引用。如未注明日期，那么其后的修订版标准将被自动引用。 

2.4 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 

规范性附录也是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具有强制性的文件;而资料性附录虽然也是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
分，但属于推荐性性质。 

2.5 标准行文 

A.5.1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正面词一般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一般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
”。

A.5.2 表示一般情况下均应这样做，但硬性规定这样做有困难的用词：采用“应尽量”或“尽可能”。
 

A.5.3 表示允许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 

A.5.4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。在条件许可时，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正面词一般采用“宜”或“一般”反
面词一般采用“不宜”。 

A.5.5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、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“按⋯⋯执行”或“符合⋯⋯要求
”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、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“参 照⋯⋯”。 

上述发语词代表的是不同层次的强制度，建议我们的报告书行文，亦参考上述行文，以规范报告行文。
 

3. 基础技术资料 

一般指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比如可行性研究报告啊等等，在报告编制时，应注意引用资料的唯一性。
比如可研的版本，编制单位，等等。 

4. 参考文献 

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过多使用参考文献，评价报告书并非一般的学术报告。 

评价报告是依据法律、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出具的具有一定的行政规范的文书，本身被法律、法规所赋予
了一定的法律效应。 

报告书在评价和建议一件事物，需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标准规范的依据及出处，如确实无法找到出处的，
评价机构自身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的，具有超前预瞻的，可以自行判断的，并且愿意承担风险的，可作
为依据和规范写入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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